
 

﹝附件一﹞積分審查表-單項-個人獎項（每份審查表僅能填寫一個類別，若參加兩類別則需填寫兩份審查表。） 

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表現傑出畢業生市長獎積分審查表 

參賽類別：□體育 □音樂 □美術 □多語文 □跨領域（請勾選）  

班級：六年    班 導師簽名：  

姓名： 家長簽名： 

113 年 5月 22 日(星期三)13:30 召開審核委員會進行複審；複審後公佈審查結果，若對上述認定有疑義者，於公佈審查

結果 7日內向教務處提出複查申請，如有爭議由審核委員會開會討論議決之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同時參加兩個類別者，請務必填寫得獎意願： 第一志願： 第二志願： 

（說明：當兩類皆為第一名時，以第一志願之類別作為得獎類別） 

A 
個人 
獎項 

政府機關主辦 民間單位主辦 
區（市鄉鎮）級政府

機關委辦、協辦 

A 

總

分 

評
分
者
簽
章 

國際 全國或台灣區 全市 東區或信義區 校內(全校性) 

名次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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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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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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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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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

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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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 
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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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 

特 
優 

優 
等 

佳 
作 

入 
選 

特 
優 

優 
等 

佳 
作 

入 
選 

特 
優 

優 
等 

佳 
作 

入 
選 

特 
優 

優 
等 

佳 
作 

入 
選 

特 
優 

優 
等 

佳 
作 

入 
選 

計分 12 11 10 9 10 9 8 7 8 7 6 5 6 5 4 3 4 3 2 1 3 2 1 0.5 

上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 分 

證明

資料 

獎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獎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錦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評分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初審
（導師填寫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複審結果 
（委員填寫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
 

﹝附件二﹞積分審查表-個人獎項（音樂） 

A 

個人 

獎項 

政府機關主辦 民間單位主辦 
區（市鄉鎮）級政

府機關委辦、協辦 

A 

總分 

評
分
者
簽
章 

國際 全國或台灣區 全市 東區或信義區 校內(全校性) 

名次 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特
優 

優
等 

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特
優 

優
等 

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特
優 

優
等 

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特
優 

優
等 

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一 
二、 
三 

四 
五、 
六 

計分 12 11 10 9 8 7 10 9 8 7 6 5 8 7 6 5 4 3 6 5 4 3 2 1 4 3 2 1 3 2 1 0.5 

上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 分 

證

明

資

料 

獎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獎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錦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評分

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初審 

（導師填寫） 
    

  
    

  
    

  
    

  
         

 

複審結果 

（委員填寫） 
    

  
    

  
    

  
    

  
         

 

 



 

﹝附件三﹞積分審查表-團體獎項 

B 
團體 
獎項 

政府機關主辦 
民間單位主辦 
區（市鄉鎮）級政
府機關委辦、協辦 

B 

總分 

評
分
者

簽
章 

國際 全國或台灣區 全市 
東區或 
信義區 

校內    

絕對第１
名或特優 

絕對第２
名或優等 

絕對第３
名或佳作 

絕對第１
名或特優 

絕對第２
名或優等 

絕對第３
名或佳作 

絕
對
第
１
名
或
特
優 

絕
對
第 
2 
名
或
優 
等 

絕
對
第 
3 
名
或
佳
作 

絕對
第１
名或
特優 

絕對
第 2
名或
優等 

絕對
第１
名或
特優 

絕對第１名或
特優 

得分 6 5 4 5 4 3 4 3 2 3 2 2 0.5 

上 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最高 5 分   

證明
資料 

獎狀                

獎牌              

自評分數                

導師初審
（導師填寫） 

          
  

複審結果 
（委員填寫） 

          
  

※複審委員填寫：總分 A + 總分 B =       審核結果：錄取  未錄取 

※複審委員簽名：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:學生收執聯     

    玆收到 六 年   班   號姓名          『112 學年度畢業

生傑出市長獎』申請一份。將於 113 年 5 月 22 日進行複審，複

審後於校網公布審查結果。請您靜候佳音。感謝您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復國小註冊組 敬上 

收件時間： 113 年 5 月    日    點    分 

收件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

送件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:教務處存查聯 

    玆收到 六 年   班   號姓名          『112 學年度畢業

生傑出市長獎』申請一份。將於 113 年 5 月 22 日進行複審，複

審後於校網公布審查結果。請您靜候佳音。感謝您!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復國小註冊組 敬上 

收件時間： 113 年 5 月    日    點    分 

收件教師：                

送件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 

       112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長獎收件領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務處戳章 

﹝附件四﹞ 


